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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3_80_8A_E

5_85_AC_E8_AF_81_E6_c36_49710.htm ３月１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证法》将正式实施，２月２４日，新疆法学会、新

疆公证员协会邀请我区各界法律专家召开贯彻实施《公证法

》座谈会，与会专家热烈讨论了这部即将实施的新中国第一

部公证法典。  据了解，２０年前颁布并对公证制度的恢复和

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公证暂行条例》即将废止，《公证

法》与《公证暂行条例》相比，公证机构的性质更清楚，公

证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责，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设置上也更为合理，将方便老百姓申请办证。  下

面，我们就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解读。  公证机构不得以营利为

目的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马建国说，《公证法》明确了公证机

构的性质，即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

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  公证机构是

“证明机构”。这个定性主要从公证的功能和作用这个角度

出发。这与《律师法》对律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法》对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下定义的思想基本一致。但按照《公证法

》第六条的规定，有一点是明确的，虽然目前有近一半的公

证员还属于行政编制，但公证机构已经不再是行政机关。  公

证机构不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新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淳

说，目前，我国有公证机构３０００多家，分别在司法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四个层级设立，这种

四级公证机构设立不合理。即将实施的《公证法》打破了原

有的规定，第七条明确了公证机构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的原则，可以在县、不设区的市、设区的市、直辖市或者市

辖区设立；在设区的市、直辖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是若干个

公证机构。公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这样安排符合

中国公证工作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克服公证行业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和方便老百姓办理公证，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对公证的

管理。  公证过错将给予赔偿  徐淳说，《公证法》明确了公

证员和公证机构的过错赔偿责任制度。这就意味着，如果公

证员和公证机构因为自己的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失，将要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律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

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  法律同时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

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公证员的门槛提高了  徐淳说，担任公证员

要经过国家司法考试，而且，公证员的任命程序也更严格了

。《公证法》还规定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具有高级职

称的人员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从事审判、检察、法制工

作、法律服务满１０年的公务员、律师，已经离开原工作岗

位，经考核合格的，可以担任公证员。  提供虚假证明骗取公

证书将受处罚  《公证法》规定，对公证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

、骗取公证书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公证当事人以及

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供

虚假证明、骗取公证书的；利用虚假公证书从事欺诈活动的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伪造、变造的公证书、公证机构印章



的。  九种情形将不予办理公证  这９种情形分别是：（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代理

申请办理公证的；（二）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没有利害

关系的；（三）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专业技术鉴定、评估事项

的；（四）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有争议的；（五）

当事人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六）

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或者拒绝补充证明材料的；（

七）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实、不合法的；（八）申请公证的

事项违背社会公德的；（九）当事人拒绝按照规定支付公证

费的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